
法規名稱：臺北市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作業程序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5日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9）北市交規字第 1093032265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3點；並自 109年 6月 24日起生效

一、目的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為審查申請人依停車場法第二

    十條、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三條及臺北市政府九十九年八月二

    十日府交治字第○九九三○七四六四○一號令，所提送之建築物交通

    影響評估（以下簡稱交評）案件，並增進申請人對交評審查機制之信

    賴，依據交通部訂頒之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原則第五點及第六點

    規定，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審查機制

    為節省行政作業程序，臺北市之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機制及作業

    期限，係併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以下簡稱

    都市設計審議案）、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案（以下簡稱都市更新

    案）、建造執照申請案及環境影響評估案之下列審查程序，採審議委

    員會一併審查或會辦審查等方式辦理：

（一）都市設計審議案：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受理，由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

（二）都市更新案：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受理，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審查。

（三）建造執照申請案：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受理，會辦臺北市停車管

      理工程處及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審查。

（四）環境影響評估案：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受理，由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五）道安會報審查案：前揭案件倘涉及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款第三

      目、第七款第六目與第八款等規定及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由前揭機

      關受理，會辦臺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審查。

三、變更設計

    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通過審查後辦理變更設計，致其設置停車位

    數或樓地板面積增加，或停車場出入口動線變更者，申請人應依建築



    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三條規定，重行辦理評估後另提出申請審查。

    但符合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免辦理變更設計項目一覽表之列表事項，不在此限。


